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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第 3屆第 2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4年 7月 2日(星期四)13時 30分 

貳、 主持人：馬耀˙谷木 主任委員            記錄：何陳玉娟 

參、 主持人致詞及介紹與會貴賓、委員：略 

肆、 出席委員：如簽到簿 

伍、 確認上次會議提案討論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一、有關草擬本市輔導原住民族事務領袖作業要點草案(以下 

    簡稱本要點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主席裁示：請業務單位再行細膩處理並與本次會議提案 1一併研 

          商討論。 

列管情形：繼續列管。 

 

二、為擬訂 104年度辦理「原住民族捕魚祭傳統民俗文化活動計 

    畫」。 

   主席裁示：1.本市各族群辦理年度活動時，為求公平性，可依需 

               求向本會申請補助各族群辦理歲時祭等相關活動經 

               費。 

          2.本(104)年度並未編列「原住民族捕魚祭傳統民俗 

            文化活動計畫」經費。 

列管情形：解除列管。 

三、 民國 49年起即編定且受配山胞經營耕作之山地保留地，梨

山段 133-153號及同段 556-642號等地段撥借退輔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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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即維護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法令規範，落實執行並依法

規及保障原住民生存權益。 

    主席裁示：由業務單位擬定相關方案再函請原住民族委員 

              會予以適處。 

 列管情形：繼續列管。 

 

四、 為 921大地震後梨山往返台中，中橫公路唯一通道受重創

交通阻斷迄今，也因公共乘用交通車輛須繞道合歡山，曠

日費時，乘用公車的民眾極為不便，特此建請協調各有關

單位恢復往返使用道路仍沿用現己通暢之道路谷關至梨山

使公眾省時及各項費用與節省油費。 

    主席裁示：1.檢附交通部公路總局於 104年 7月 6日路監運字第 

                1040029758號函影本。 

             2.來函說明為：查中橫便道(台 8臨 37線)因地質不 

               穩、極易落石坍方，目前僅開放和平、石岡、豐原、 

               及新社 5區民眾，且確實有在大梨山地區工作者通 

               行，...另遇天候狀況不佳或颱風、豪雨、地震等因 

               素時，該便道即封閉道路管制通行，…爰此，旨揭 

               路段現階段仍不宜開放客運載客通行。 

列管情形：解除列管。 

 

五、 建議本族群委員會增列社會局、文化局、兩席機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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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障鄒族、邵族等族群權力。 

主席裁示：目前共有 16族群，本會族群委員遴聘委員共計 22人， 

         每屆任期 2年，爾後，會以未擔任族群委員之該族群 

         之族人優先考量遴聘。 

列管情形：解除列管。 

 

六、 請原民會確實援依各項所訂之補助人民團體補助要點審核

年度各項計畫補助對象。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列管情形：解除列管。 

 

七、 建議和平區後山(梨山、平等)兩個里，擬設置納骨塔，俾

使居民家屬往生安厝入土為安。 

主席裁示：目前民政局已積極於(梨山、平等)兩個里另覓土地， 

          擬設置納骨塔。 

列管情形：解除列管。 

 

陸、 業務報告 

文教福利組工作報告： 

一、 104年度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一) 有關新設置家庭服務中心 1案，本案另於 104年 3月 13日

中市原文字第 1040002115號函，另案徴求有意社團，受理

期限至 104年 4月 30日，唯有一家社團提出申請(大雅區

生活教育協進會)，目前尚待社團補正人事資料，完成後依

規辦理初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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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105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計畫」

1案，本市共計有三項計畫提報:本會 3項(原住民族家庭服

務中心、大臺中學生攜手計畫-課後照顧、爭取原住民單一

窗口原服務員)、和平區公所 1項及社團 2項，業於 104年

5月 26日府授原文字第 1040118273號函報送中央原民會審

核，俟審核結果賡續辦理。 

二、 原住民族急難救助： 

(一) 104年度原住民急難救助申請案，截至 104年 6月 29日， 

山、 海區，共計補助 30人(死亡救助 7件/醫療補助 8件/

生活扶助 15件)，補助經費新台幣 29萬元。 

(二) 104年度原住民急難救助申請案，截至 104年 6月 30日， 

山、海區，共計補助 42人(死亡救助 7件/醫療補助 16 件/

生活扶助 19件)，補助經費新台幣 34萬 6,659元。 

三、 國民年金權益宣導活動： 

(一) 104年 5月 31日(星期日)上午 12時至 15時，假本市大

雅區清泉崗聖潔會辦理，與本市都會區原家中心共同辦

理，本活動將併同家暴影片放映宣導，受益人次計 37人(男

8人、女 29人)，經費計新台幣 1萬 6,200元。 

(二) 本年度預計辦理四場次，依規賡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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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4年度消費者保護業務工作計畫： 

原住民族委員會業於 104年 5月 11日原民社字第 1040024848

號函，核定本年度經費新台幣 2萬 4,000元，本案將由本會及

和平區公所各辦理一場宣導講座，前奉市長裁示完竣，預計於

104年 6月 15日納入第 208次政會議審查，俟審議結果賡續辦

理。 

五、 原住民學生電腦設備補助： 

(一) 為更符合民眾需求，本會修訂旨揭作業要點，並於 104年 6 

月 22日中市原文字第 1040005910號函修訂，其修定內容

如下: 

1. 第二點第四項：原以每戶一名學生可申請，修訂為「戶內

就讀之學生皆可申請(以申請人為主)，倘曾獲本項補助

者，則須於獲補助起五年後始得再申請」。 

2. 第五點第一項及第二項： 

(1) 第一項原為限定各身分別之申請期限，修訂為「申請

時間為每年 5月 1日至 11月 30日止，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之在學學生統一受理申請，截至名額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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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經費用完為止。」。 

(2) 第二項原僅收全戶籍謄本，為配合內政部免附戶籍謄

本政策，修訂增列「新式戶口名簿影本」選項。 

(二) 截至 104年 6月 29日，共計補助 3人，補助金額新台幣 4

萬 4,900元。 

六、 辦理本市 55歲以上原住民假牙裝置實施計畫﹕ 

(一) 本會已與本市 313間牙醫院所完成簽約程序。 

(二) 本會 1月至 6月執行本項業務之辦理情形，如下: 

1. 計有原住民 259人次，向本會申請假牙裝置。 

2. 初審通過計177位;複審通過計125位，並核定380萬4,000

元整。 

3. 等待補助計 60位;初審不通過計 9位。 

七、 原住民社團業務: 

(一) 本會依據「輔助原住民非營利組織推動各項經費計畫經費

補助審核要點」之規定，業已核定補助 15個原住民社團辦

理各項原住民活動，總計補助金額新臺幣 27萬 8,120元整。 

(二) 本會業於 104年 6月 25日召開補助原住民族辦理歲時祭儀

活動案件審查會議，會議中通過補助 2個原住民社團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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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時祭儀活動，補助金額新臺幣 10萬元整。 

(三) 有關原住民族事務幹部要點，業於 104年 5月 25日邀集江

世大、邱孟玲、葉明福及洪志明等 5位委員召開研商會議，

並業依上開會議決議修正要點內容，並已提案至本會第 3

屆第 2次委員會議中審議。 

八、 104年原住民學生獎學金申請作業(103學年度第 2學期)： 

(一) 行政工作辦理情形：本案申請 5月 1日迄 5月 31日止，截

止目前計 33所學校送件；計 263名學生提出申請。 

(二) 國中生計 206人；高中生計 48人；大學 9人。 

(三) 本案俟第二次追加減預算通過後，將可辦理核銷作業並發

函通知審核結果。 

九、 104年原住民學生生活津貼補助申請作業： 

(一) 行政工作辦理情形：本案申請 5月 1日迄 5月 31日止，截

止目前計 29區公所皆提出申請；計 37名。 

(二) 待審資料計 12件；23名。 

(三) 本案將於 6月 1日至 6月 30日辦理核銷作業並發函告知台

端申請審核結果。 

十、 族語保母托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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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族語保母托育計畫訂於每月最後 1周星期三下午 14

時整為工作會報，本會為北 2區主辦機關，每月定期邀集新

竹縣、新竹市、苗栗縣、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等縣市政

府承辦人、家訪員至本會參與工作會報，至 6月份工作會報

時間為 6月 24日，定點定時於本會 4樓會議室辦理。 

十一、 族語戲劇競賽： 

104年度族語戲劇全國決賽業於本(104)年 5月 31日至 6月 1

日，假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辦理完竣，本市家庭組代表隊於

本次競賽榮獲第 6名佳績。 

十二、 推動原住民族語振興計畫： 

本(104)年度推動原住民族語言振興細部執行計畫業於本

(104)年 6月 4日函文通知核定 14件申請案，計有族語學習

家庭 1名族語教師輔導 5戶家庭、原住民教會族語紮根核定

2間教會(社團)辦理、沉浸式族語生活體驗活動核定 1協會

辦理、族語學習班核定 7名族語教師或教會辦理、族語生活

會話班核定 2社團辦理、族語教師增能研習班核定春安國小

辦理。惟為使本項計畫經費充分支用，業於 6月 5日函請中

央原民會備查本會調整支用項目，擬將族語學習班缺額 3件

之經費 9萬元，以族語學習家庭複審成績排序第 2名族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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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採增額核定辦理，俟中央原民會回覆后續行辦理核定作業。 

十三、 原住民族聯合歲時祭儀暨產業展售活動計畫： 

臺中市 104年度原住民族聯合歲時祭儀暨產業展售活動計畫

草案，刻正辦理草擬，預計於本(6)月 12日前簽陳計畫草案。 

十四、 原住民技術士證照獎勵金發放： 

民眾申請案件：甲級 2件、乙級 24件，丙級 78件，共計 104

件。 

十五、 原住民取得大客車職業駕照補助： 

申請案件 2件。 

十六、 104年度本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一) 行政工作辦理情形: 

1. 104年 6月 2日(星期二)假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辦理上

學期第二次講師及助教教育訓練。 

2. 分區會議： 

(1) 山海線分區會議：6月 2日假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辦

理。  

(2) 市屯區分區會議：6月 10日假樹合苑辦理。 

(3) 原鄉區分區會議：6月 15日假東勢麥當勞辦理。  

(二) 課程開辦情況:上學期課程申請共計 38門，經課程暨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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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會議核定開課計 26門，符合開課門檻課程計 24門，

業於 104年 6月 30日(星期二)全數辦理完竣。 

(三) 其他-協助課程推動活動: 

1. 於每月第三個星期二假樹合苑辦理沙龍分享活動：自本

(104)年 5月起，安排有關原住民文化系列課程之系列沙

龍分享，以推廣原住民美食文化。 

(1)5月 19日-主題:過冬的玉米主食料理，分享人:浪-林

春節(泰雅族)。 

(2)6月 6日-主題:魯凱族慶典的小米糕，分享人:麥秀貴 

(魯凱族)。 

2. 「端午節慶」之小農市集：於 6月 19日至 2日 11:00-18:00

假新光三越百貨一樓戶外水舞廣場辦理原住民飾品 DIY教

學暨文化推廣活動，由何美蘭(6/19)、陳秀蘭(6/20)、呂

秀娥(6/21)參與。 

十七、 104年度本市「原住民族社會教育學習型系列活動實施計畫」: 

(一) 「家庭與親職教育」子計畫: 

1. 執行單位:布農族邁阿尚發展協會。 

2. 執行地點:雙崎部落/環山部落。 

(二) 「青少年級青少女自主教育」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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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行單位:梨山社區發展協會。 

4. 執行地點:梨山里。 

(三) 「性別教育」子計畫: 

1. 執行單位:達觀社區發展協會。 

2. 執行地點:達觀部落。 

(四) 「人權與法治教育」子計畫: 

1. 執行單位:原住民福利發展協會。 

2. 執行地點:雙崎教會、裡冷。 

(五) 「環境教育」子計畫: 

1. 執行單位:原住民福利發展協會。 

2. 執行地點:松鶴部落。 

(六) 各申請單位刻正依委員建議修正計畫中，俟後核定執行。 

十八、 「104年都市原住民族家庭與親職教育計畫」及「原鄉暑期閱

讀營」刻正研擬招標計畫中。 

十九、 辦理原住民中低收入戶原住民住宅建購、修繕住宅業務： 

(一) 建購住宅:已受理申請案 16件，核退 2件(所得過高)，核

定 13件，核定金額計新臺幣 260萬元，1件待審中。 

(二) 修繕住宅:已受理申請案 5件，核定 5件，並通知動工，核 

    定金額 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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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辦理原住民中低收入戶原住民住宅租金補助業務： 

(一) 104年 2月 1日至 4月 1日、4月 20至 6月 19日止，計

已辦理兩次受理公告，申請件數計 178件，已核定件數 141

件，核定金額 334萬 3,800元；退件 16件，待審核 21件，

補助款按月撥付予申請人指定帳戶內。 

(二) 本案賡續公告受理至 10月 31日止。 

臺中市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工作報告： 

一、 原民中心不動產撥用作業：業完成不動產撥用計畫書，並於 104

年 6月 23日函文本府地政局；地政局並於 6月 29日函請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 

二、 辦理「104年原鄉兒童攝影作品聯展」，展期定於 5月 20日至 7

月 20日，並於 5月 30日上午 10時辦理開幕茶會；刻正辦理經

費核銷事宜。 

三、 規劃於 7月 28日至 8月 1日辦理「104年臺中市原住民兒童攝

影夏令營」，預計招生 20名原住民學童。 

四、 研擬 104年原住民族日慶祝活動計畫書，並於 6月 24日函送原

住民族委員會。 

五、 6月 27~28日進行園區除草作業；並於 6月 30日進行戶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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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修補工作。 

六、 為館舍空間管理及有效利用，各業務單位暫置原民中心的物

品，建請派專人清點、報廢及集中置放。 

七、 配合本中心未來增加商品販賣、藝術家駐點等功能，刻正研擬

修訂本中心管理辦法及館舍更名相關事宜。 

經濟建設及土地管理組工作報告： 

一、 原住民權利賦予計畫 

(一)已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權利賦予、租用案件計 114案。 

(二)截至 5月底，業已辦理 4場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 

    員會議。 

二、 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工作計畫 

  (一)受理補辦增編原住民保留地申請案計 3案(哈踴優豹、黃 

      金靜平、陳孟東等 3案)，已轉請權管機關審核中。 

     (二)原住民族委員會訂於 104年 8月 10日至本市辦理「104年 

    度原住民族土地業務聯合查核」，本會訂於 104年 7月 20 

    日至和平區公所先行辦理各項查核項目初審事宜。 

三、 原住民保留地違規處理計畫 

提送第二季(4-6月)執行進度。 

四、 德基水庫集水區原住民保留地超限利用地處理實施計畫-

民事訴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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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計畫結至 104年 6月 26日止，民事訴訟一審 28案，已

判決 22案，部分判決 2案，尚未判決 2案，撤告 2案。 

(二) 民事訴訟二審目前共 10案，已判決 4案。 

(三) 民事訴訟三審 1案(已判決) 

(四) 本訴訟案預計 104年至 105年完成土地收回事宜，並與原

住民族委員會及和平區公所等相關單位召開檢討會議。 

五、 104年度原住民族地區基層建設一般小型零星工程 

(一)刻正辦理委託設計備標作業。 

(二)104年 3月 06日上網公告。 

(三)104年 3月 19日決標公告。 

(四)辦理簽約事宜。 

(五)辦理達觀里竹林社區籃球場之籃球架會勘。 

(六)辦理南勢里南勢社區活動中心外圍水溝清淤工程會勘。 

 1.南勢活動中心已簽奉首長同意辦理。 

 2.委託設計廠商已將本案預算書圖到會審查。 

六、 104年度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本案為

103-106年規劃) 

1.自由、達觀道路:執行作業中，第一期款申請文件提送

不 

       齊全，已請該所重新檢視並確實依規提送到會，俟該所提 

       送本會後再行函送原住民族委員會審查。 

     2.長榮橋、七棟寮鋼橋:執行作業中，辦理第一期款撥付。 

 3.松鶴、裡冷道路: 執行作業中，辦理第一期款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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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04年原住民族部落永續發展造景計畫 

梨山里光華巷改善工程:執行作業中 

八、 原住民機構法人或團體證明書核發 

至 104年 6月 30日止已核發 61件。 

九、 補助原住民勞動合作社及法人機構推展產業 

1.補助 28萬 8,000元。 

  104年 1月起至 104年 6月 23日止共核定 18家，補助 28 

  萬 8,000元。 

2.水電、房租及通訊等費用： 

  104年 1月起至 104年 6月 23日止共核定 28家，補助 48 

  萬 4,000元。 

3.業務或技術專精研習之經費： 

  104年 1月起至 104年 6月 23日止共核定 1家，補助 1萬 

  6,000元。 

十、 研擬「2015臺中市原住民族時尚服飾走秀競賽活動(草

案)」 

(一)預訂於 104年 6月 12日(星期五)假本會四樓會議室邀請

本市服飾設計或製作人員召開座談暨說明會議。 

(二)刻正依會議決議修正活動計畫書(草案)，並俟修正陳奉鈞

長核可後辦理上網公告作業。活動預訂於 104年 11月間辦理。 

十一、 滅飛計畫 

(一) 團隊、本市原住民社團協會共同研討原民中心未來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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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及經營輔導:業於 6月 5日(五)召開機制策略會

議，與滅飛向與方針並賡續研擬經營合作機制。 

(二) 商品包裝設計:持續為遴選出的 5名業者，診斷商品，

讓業者直接與設計師面對面溝通，輔導商品設計。 

(三) 行銷推廣:主題行銷活動持續與大雅區公所共同研擬辦

理 10月份大型行銷活動之規劃 

(四) 業於 6月 29日於原民中心配合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到

訪，辦理 102地方產業基金臺中市大雅區原住民綜合服

務中心滅飛計畫現地訪查完竣。 

十二、 104年導覽人員進階訓練─大梨山地區，已於 6月 24日

完成開標，投標廠商 1家-圈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十三、 104年深耕及行銷推廣修正計畫，業於 104年 6月 25日

以中市原經字第 1040005915號函送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

補助。 

十四、 104年臺中市原鄉心部落旅行-大梨山地區實施計畫

委託 

        服務招標案，奉核辦理上網招標中，預定 104年 7月 8 

        日開標。 

十五、 訪視貸款戶：陸續安排訪視貸款戶。 

十六、 輔導延滯戶：持續追蹤延滯戶。 

十七、 輔導申貸戶: 依實際諮詢人次安排輔導。 

十八、 「104年度臺中市原住民發展經濟事業研習及參訪活

動」：刻正辦理後續核銷事宜。 

十九、 本會網管及資訊系統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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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實際情況辦理相關維護事務，不承辦資訊相關公文。 

文化產業研習計畫： 

課程名稱：104年度「原住民地區-部落文化產業傳統編織暨

皮革手工藝品創作初級研習計畫」 

辦理期間：實施期程：104年 6月 27日至 7月 26日，每周

六晚上(三)6:00-10:00及每周日下午 1:00-5:00，共計 36

小時。 

二十一、本會汛期防災進駐等作業： 

已於 104年 5月 13日、5月 21日及 7月 6日發函和平區公

所請該所做好防災整備相關工作。 

二十二、江立委啟臣提出「和平區梨山地區問題與建議」案 

本會 104年 5月 28日中市原經字第 1040004985號函，函
請各權責機關回復 104年度 6月份最新辦理情形，擬於 104
年度 6月 30日前陳報江委員啟臣國會辦公室。下一次陳報
日期為 104年 10月初(陳報 104年度 9月份最新辦理情形)
。 

綜合企劃組工作報告： 

一、本會 104年 6月份公文處理件數：總收文 885件、紙本收文 

    320件共計 1205件。 

二、廳舍修繕部分：年初整修本會首長宿舍及員工宿舍維修。 

三、今年度汰舊換新 2輛公務車。 

四、本會「104年財產盤點」預訂於 104年 7月 7日開始，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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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會同會計單位共同辦理，請同仁配合盤點，盤點結果將作 

    成紀錄逐級核章后再上陳主任委員備核。 

(一) 盤點日期與時間： 

1.7/8下午：綜合企劃組。 

2.7/9下午：經濟及土地管理組、其它存放地點詳如盤點表 

            之日期時間，請原保管人員參閱。 

3.7/10下午：會計室、主委室、人事室。 

       4.7/13下午：文教福利組。 

5. 7/15上午、下午：原民中心。 

   (二)若同仁未能與表定日期時間配合盤點，請與本組承辦人另訂 

       日期進行盤點。 

柒、 討論提案 

    案號 1：有關草擬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推展原住民族 

           事務幹部工作要點草案（以下簡稱本要點草案）一案， 

           提請討論。(提案人：原民會) 

 決議：請業務單位再縝密研擬條文制定。 

    案號 2：建請教育局逐步增加原住民公費師資培訓、甄選名額， 

           保障原住民教育及文化發展，解決目前原住民籍教師面 

           臨師資斷層及傳承危機。(提案人：江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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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請業務單位擬訂相關計劃提送教育局研議。 

案號 3：有關行政院交議有關經濟部補辦德基水庫淹沒區及保護 

        帶內國有原住民保留地撥用事宜案，建請本會以主動及 

        積極之態度，主持本市和平區梨山地區原住民(公、私 

        有)保留地長年來遭經濟部違法占用之土地，依法辦理 

        相關撥用事宜及自民國 58年起陸續作為水庫使用期間 

        補償經費，以使管用合一及解決長年來受經濟部剝削原 

        住民權益。(提案人：劉三福、黃輝榮) 

決議：1.本案請業務單位積極協助處理。 

      2.另請提案人將相關書面資料提供給本會業務單位再作 

        一補強措施，再行文至原住民族委員會妥處。 

案號 4：建議為本市原民社團、合作社、工作室等組織團體，於 

       原民會現址之辦公大樓規劃設置一處專責服務中心，作 

       為業務交流、情感聯繫等用途。(提案人：邱孟玲) 

決議：請業務單位依提案評估規劃處理。 

案號 5：建議本市部落大學成立一個發展委員會，執行課程審核、 

       督導品質、資源連結及行銷作業等任務。(提案人：邱孟 

       玲) 

決議：1.本市部落大學原本就有一個校務發展委員會組織。 

      2.為避免發展委員會組織重疊及經費支應困難等因素，請 

        業務單位函文請示原住民族委員會再研議。 

案號 6：建議原民會網站『政府公開資訊-支付或接受之補助』確 

       實將每年度對原住民團體補助案件顯列。(提案人：邱孟 

       玲) 

決議：本案依據個資法及政府公開資訊相關規定將每年度對 

      原住民團體補助案件顯列於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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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7：為求委員會議可以更有效率，對於會議提案、會議通知 

        與會議紀錄等，建請增加電子信箱傳遞之管道。(提案 

        人：伍杜˙米將) 

決議：請業務單位照案辦理。 

 

案號 8：因委員會議任務與功能不明確，無法發揮積極協助主委 

        規劃本市原住民族政策方針及計畫之功能，建請增修臺 

        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組織規程，提請市議會通 

        過，內容如說明。(提案人：伍杜˙米將) 

決議：本案因事涉本會組織規程應行權責之議題，請業務單位會 

      辦本府有關機關惠賜卓見後，再行研議其可行性。 

 

案號 9：一、攸關原住民保留地，新社鄉、水底寮段上，水底寮 

       小段 963地號等 116筆，原住民保留地均由平地人現況 

       占用情形。二、依據原住民保留地辦法，原住民保留地 

       係屬傳統領域，不容非原住民買賣關係，如非原住民而 

       取得耕作權已構成違法，水底寮段原住民會如何處理。 

決議：1.請業務單位彙整水底寮段土地增劃編相關資料。 

      2.邀約本會族群委員共同拜會瞭解水底寮段土地之耆老。 

      3.請黃美英委員提供相關水底寮段土地文獻資料。 

 

案號 10：設原住民社會住宅，保障原住民族居安堪慮，建設大台 

        中原民社區及文化產業發展。 

決議：本案業經奉市長批示，移請本府都發局作辦理綜合性評估 

       規劃。 


